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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采〔202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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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体育馆一楼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行为，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工作机制。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1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21〕7号）文件要求部署，由市财政局从各县（区）采购办抽调人员组成联合监督评价小组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工作，经检查组查实，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采购活动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项目违法违规情形
项目1：分宜县公安局2019年天网工程改造项目

存在问题：1.代理机构未依照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不明确；未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供应商仍有中标可能。2、采购项目属性为货物，价格分值比重低于30%。3、评分标准中安全保障性相关证书的设置，信用企业的设置具有倾向性、歧视性。

项目2：分宜县工伤补充保险项目

存在问题：1、未明确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2、价格分采用承诺报价。3、商务评分前4条评分项仅对供应商在2018年度的商务条件开展评审，第5条仅对江西分公司提供的业绩有效，具有明显倾向性。

二、处罚决定和依据

以上情形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20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15条、第20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11条、第17、第55条、（财库[2016]205号）第2部分第2项、（财库[2014]214号）第9条、第24条。

综上，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八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责令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元）。

三、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将处罚款缴入到以下账户，并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备案。

收款单位；分宜县财政局

收款国库：国家金库分宜县支库    

预算科目编码：103050199，

名称：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备注：分宜县财政局收缴罚没款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1年12月17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2月17日印发


